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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以確認農地承租關係或長年務農之事實，以利農民

藉此作為加入農保之依據，同時消弭法令規範與實務運作之差

乙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杜絕假農民也可領到老農津貼之亂象，去年六月通過《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修

正案，將申領老農津貼應參加農民保險年資，由現行 6 個月提高到 15 年；內政部今年為因

應此修正，要求全台農會協助清查農民資料，以改善投資者藉由購買農地、短暫務農及長

年旅居國外之人領取老農津貼的不合理現象，然而此舉卻引發農民恐慌。 

二、舉例而言，有些農民長期承租土地耕作，但拿不到租賃契約，或只有地主口頭約定為有書

面契約，而有的土地仍在父母名下，或已移轉至子女名下，但雙方不在同一戶籍，致亦無

法符合法規要求等。又以臺中和平區為例，區內許多農作土地包含有原住民保留地、林班

地、國有財產署土地等，但因為土地主管機關法規變更及限制，導致在該區長期耕作的農

民也無法取得合法承租權。 

三、查老農津貼之目的乃為照顧老年農民生活，增進農民福祉而設，過去領取之門檻較低，導

致加入者眾，造成國家財政負擔；現已調高門檻，政府進一步要做的是找出真正的農民，

然而現行不適當的法令規範，卻反而排除必須受到照顧的人民。換言之，農委會原意是要

防堵假農民請領老農津貼，在但現行要求自有土地之規範下，卻已傷害到真農民。 

四、由於是否具農民身甚、長年務農與否，除由法令規範設限外，更應有賴地方政府人員之查

核，從事實之角度去認定；爰建請行政院研議相關規範，授權地方政府清查農民是否實際

務農，藉此開立「土地使用證明或實際農作證明」等文件，以確認農地承租關係或長年務

農之事實，以利農民藉此作為加入農保之依據，同時消弭法令規範與實務運作之差。 

（十三）本院江委員啟臣，針對行政院在刺激內需的前提下，應研議讓

明年申報綜所稅符合 20%以下稅率的民眾，提出特定期間內購

買特定產品的發票或特殊的記名憑證扣抵稅額，以減輕中低收

入民眾的經濟負擔乙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財政部公布的全國賦稅收入統計，預估今年稅收可望首度超越 2 兆元，截至今年 9 月

底止，綜所稅亦突破 4 千億元，續創歷年同期新高。但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經濟下滑超乎

預期，嚴重衝擊台灣外銷，台灣今年第三季 GDP 負成長 1.01%。政府為了刺激內需經濟，

日前提出短期消費提振措施，編列 40.8 億元，涵蓋節能省水、數位生活、網購促銷及國民

旅遊等四大項，期待藉由刺激買氣，拉高 GDP 產值，一改第三季的頹勢。 



 

 
360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6 期 院會紀錄 

二、然政府在研議擴張內需的同時，應一併考量對廣大中下收入民眾的扶助。進一步來說，從

財政部今年 4 月發布的 102 年度我國綜所稅各級距納稅統計表可發現，繳納 5%、12%及

20%綜所稅率最低的三個級距家庭高達 372 萬餘戶，這三項最低級距的稅收只占年度綜所稅

總額收入的 39.68%，比重相對較低，可見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造成貧富不均的事實。 

三、爰建請行政院可研議讓明年申報綜所稅符合 20%以下稅率的民眾，提出特定期間內購買特

定產品的發票或特殊的記名憑證扣抵稅額，減輕中低收入民眾的經濟負擔。蓋藉由扣抵稅

額來刺激消費，會比單純補貼式的短期消費提振措施更為有效，原因在於現行消費提振措

施只是單純少許減價，平時商家促銷價格往往比政府貼補來的更為優惠，消費者購買時還

是會考量最終價格，而消費抵稅卻能破除此種消費心理障礙，產生加乘效果。再者，依據

經濟學家經濟救生圈理論，在不景氣時代，政府退稅的損失，往往卻能增加更多綜所稅與

營業稅收入，並且創造出稅損總額十倍數以上的民間消費，成為擴大內需的原動力。另一

方面，消費抵扣稅額也能增加納稅人不採用標準扣除額選擇列舉扣除額的意願，因此，若

行政院能夠在消費抵稅的施行克服技術障礙，勢必對中低收入民眾、產業及我國經濟成長

有絕對積極的助益，成為良性循環、創造多贏的局面。 

（十四）本院江委員啟臣，針對農業保險欠缺老年給付之設計，對於老

農之老年生活照顧，僅仰賴老農津貼之發放，然老農津貼之請

領資格嚴謹，設有排富條款，非有參加農保者，皆可請領，若

於 65 歲前退出農保者，亦無法請領，對從事農業之人民，老年

生活保障顯有不足乙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保障國民老年生活經濟安全，國家以人民職業、身分為依據，分訂各種不同之社會保險

，包括軍人保險、公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農民保險，國民年金保險等。然而，各種保

險的給付規定不同，領取資格不同，年資無法併計，導致人民若有身分轉換時，可能因此

喪失相關權益。 

二、舉例而言，農民保險被保險人從 18 歲務農至 60 歲，若因健康情形不佳不再務農，或因土

地移轉子女，未再持有土地，將會被取消農會會員資格，甚而無法加入農保，在沒有農保

的情形下，轉加入國民年金保險，待 65 歲老年時可領之老年給付，經試算僅 3,500 餘元。

與老農津貼 7,000 元，相距甚遠。加入農保四十載，僅因最後五年不再務農，換得之老年經

濟生活安全不如預期。簡言之，農民保險欠缺老年給付的相關規範，現行老農津貼究竟是

保險給付或社會福利給與，實有釐清之必要，對於老農的退休年資計算、經濟安全保障，

亦應有一健全之體制。 

三、再者，若有原本參加勞保，爾後參加公保者，於年滿 60 歲時因身體健康或私人因素必須自

職場退休，但因為保險年資不足且無法併計，導致無法請領老年給付，甚而無法辦理退休


